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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4年度全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桂建标〔2024〕4号）的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家、行业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7章1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检测仪器、泄漏检测、泄漏评估、检测记录等。
请注意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
本规程起草单位：
广西城市建设协会（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望州路北二里34号，邮政编码：530001）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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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激光远距离检测技术在燃气用户泄漏检测中的应用，提高检测作业质量，保障用户用气安全，提供更多检测方式，作为无法入户检查补充，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燃气用户燃气泄漏的激光远距离检测。
1.0.3 激光远距离检测工作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广西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6160]2 术 语
2.0.1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laser gas leak detector
利用激光吸收光谱技术，通过检测激光束射向被测气体团后散射和反射的激光信号，获得可燃气体在激光路径上浓度值的便携式仪器。
2.0.2检测距离detection distance
检测仪器与被测气体团或标准气体罐（袋）之间的直线距离，单位为米（m）。
2.0.3灵敏度sensitivity
检测仪器所能检出的燃气最小浓度值。
2.0.4 示值误差Indication error
对给定的测量仪器，标准所允许的相对于已知参考量的测量示值误差的极限值。
2.0.5泄漏检测leak detection
使用检测仪器确定被检测对象是否存在燃气泄漏并进行泄漏点定位的活动。
2.0.6 检测点inspection point
使用检测仪器进行燃气泄漏检测的具体部位。
2.0.7 泄漏信息点leak information point
检测到的具有连续稳定燃气浓度峰值的部位，该点不一定是管道实际泄漏点，实际泄漏点需进一步检测。
[bookmark: _Toc30160]

3 基本规定
3.0.1 检测设备的配置数量应满足检测工作需要，设备应具备本规定4.1性能。
3.0.2泄漏检测工作应根据现场选定检测方案，宜配备无人机设备。
3.0.3 从事泄漏检测的人员需取得相应执业资格，并应掌握泄漏检测和分析判断的理论知识，通过检测作业的培训及考核。
3.0.4 泄漏检测人员作业时应符合《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 51474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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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319]4.1 性能
4.1.1 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不低于以下下列基本性能：
1 能对燃气泄漏进行定性和定量检测；
2 声光报警声压级不小于85dB（@10cm）；
3 响应时间小于0.1s；
4 性能稳定，操作简便；
5 结构坚固，密封良好，外壳防护等级不低于IP54；
6 防爆型检测仪器的防爆等级不低于Ex ib IIB T4 Gb；
7 工作环境条件：温度-20℃～50℃，湿度不大于99%RH，无结露；
    8 激光人眼安全等级：探测激光符合CLASS Ⅰ，指示激光符合CLASS ⅢR。
4.1.2 用于燃气泄漏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的灵敏度不应低于5ppm·m。
4.1.3 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的示值误差不应大于测量值的±20%。
[bookmark: _Toc5996]4.2 选型要求
4.2.1 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应根据燃气种类、用户规模、设备设施类型、检测仪器功能及检测距离等因素配备。
4.2.2 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应配备备用电池。
4.2.3 进行高层建筑燃气泄漏检测时，检测仪器应采用带三脚固定支架的设备或采用无人机搭载方式；同时确保目标照射物中具备背景反射条件。
4.2.4 检测仪器宜具备数据远传和记录功能。
4.2.5检测仪器宜具备手握把手，方便操作远距离瞄准使用。
4.2.6检测仪器宜配备标定块，便于检测仪器随时标定。
4.2.7检测仪器需定期对聚光透镜表面进行清洁处理。











[bookmark: _Toc25639]5 泄漏检测
[bookmark: _Toc21606]5.1 一般规定
5.1.1 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应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使用前应进行自检，各项功能应正常。不得在设备异常状态下进行检测。
5.1.2 采用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开展户外泄漏检测时，宜选择白天实施，天气温度宜-20℃～50℃，湿度不大于99%RH，并应避开雨、雪、雾霾等不利气象条件。特殊情况下进行检测时，应确保仪器性能满足本规程4.1节的要求。
5.1.3 激光远距离检测应在仪器的有效测量范围内实施。
5.1.4 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探测到泄漏数值或发出泄漏警报时，应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泄漏点位复核。
[bookmark: _Toc9797]5.2 用户检测
5.2.1 检测前应进行现场勘察，根据楼栋间距合理设置检测点位及设备角度，确保激光束完整覆盖被测空间，且探测路径上应存在有效背景反射物。
5.2.2 检测范围应从用户燃气支管入户处延伸至终端用气设备所在区域。各类设施所在空间应设置不少于2个检测采样点，每点持续检测时间不应少于5 s。条件允许时，应对法兰、焊缝、螺纹接口以及燃气表、燃气燃烧器具等重点部位进行针对性检测。
5.2.3当任一检测采样点发现符合6.2节I级或Ⅱ级泄漏特征的信息点时，应对该设施所在空间进行复测，复测采样点数量不应少于3个。
5.2.4 检测记录应包括检测时间、地点、泄漏信息点情况说明、检测人员等信息，并应归档保存。
[bookmark: _Toc5887]
6 泄漏评估
6.0.1居民用户的评估单元宜按单根立管所覆盖的室内空间划分，并应覆盖用户燃气管道经过区域。
6.0.2商业、公福、工业用户的评估单元宜按单个用户室内空间划分，并应覆盖用户燃气管道经过区域。
6.0.3泄漏评估时应对泄漏信息点进行危险等级划分，等级划分应符合表6.0.3的规定。
表6.0.3 泄漏信息点危险等级划分
	危险等级
	危险程度
	划分条件

	I级
	危害大，需立即修复
	燃气浓度达到爆炸下限的20%及以上

	Ⅱ级
	危害较小，应进一步排查修复
	燃气浓度低于爆炸下限的20%

	Ⅲ级
	无危害，可保持监测
	未检出燃气浓度


6.0.4评估单元的危险等级应按单元内泄漏信息点的数量和危险等级确定，等级划分应符合表6.0.4的规定。
表6.0.4 评估单元危险等级划分
	危险等级
	划分条件

	一级
	存在Ⅰ级点，或Ⅱ级点数量不少于3个

	二级
	无Ⅰ级点，Ⅱ级点数量1~2个

	三级
	无Ⅱ级及以上点


6.0.5评估结论及整改建议应符合表6.0.5的规定。

表6.0.5评估结论及建议
	危险等级
	结论及建议

	一级
	立即停气，查找并修复泄漏点，修复前实时监测

	二级
	查找并修复泄漏点，修复前持续监测

	三级
	暂无明显危险，应定期检测



























[bookmark: _Toc27959]7 检测记录
7.0.1 泄漏检测过程中应对检测结果按附录A记录相关情况。
7.0.2 泄漏检测记录应填写齐全，格式可参照附录A。
7.0.3 泄漏检测记录需存档保存。电子与纸质档案的保存期限不应少于3年。






















[bookmark: _Toc9619][bookmark: _Toc31043][bookmark: _Toc31091]附录A 泄漏检测记录
A.0.1 用户激光远距离泄漏检测记录可选用表A.0.1格式。
表A.0.1 泄漏检测记录表
                        编号：    
	检测名称
	

	检测地址
	

	检测人
	
	检测仪器编号
	

	检测区域
	
	检测日期
	

	泄漏信息点检测记录
	检测编号
	时间
	浓度
	时间
	浓度

	
	
	  时 /分 /秒
	     ppm
	    时/分/秒
	      ppm

	
	
	  时 /分 /秒
	     ppm
	    时/分/秒
	      ppm

	
	
	  时 /分 /秒
	     ppm
	    时/分/秒
	      ppm

	
	
	  时 /分 /秒
	     ppm
	    时/分/秒
	      ppm

	
	
	  时 /分 /秒
	     ppm
	    时/分/秒
	      ppm

	
	
	  时 /分 /秒
	     ppm
	    时/分/秒
	      ppm

	泄漏及处置
情况
	泄漏部位
	危险等级
	处置情况
	处置人

	
	
	
	
	

	
	
	
	
	

	备注
	


[bookmark: _Toc2600]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3996]参考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参考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1《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和用户指南》GB 7247.1
2《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4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线型光束可燃气体探测器》GB 15322.4
3《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通用要求》GB/T 3836.1
4《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GB/T 3836.4
5《城镇燃气管网泄漏检测技术规程》CJJ/T 215
6《便携式甲烷遥测仪》HG/T 5641
7《城镇燃气管网泄漏评估技术规程》T/CCE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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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燃气入户安全检查是保障燃气使用安全的关键环节。针对因用户原因长期无法入户实施检查的情况，为提升燃气安全管理的系统性与有效性，防范并降低因无法入户检查可能引发的安全风险，推动燃气经营企业落实用户端安全隐患治理责任，特制定本规程。本规程属首次编制，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专项标准。规程条款是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相关实践及广西地方经验基础上提炼形成，并在实际应用中持续完善。
1.0.2 本规程旨在为燃气用户燃气泄漏检测提供一种技术辅助方法，其执行不得替代燃气经营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的常规入户安全检查工作。








2 术语
2.0.7 本规程所采用的激光燃气泄漏检测方法，主要用于快速识别疑似泄漏区域。该方法所检出的燃气浓度峰值位置，仅表明相应管道存在泄漏可能性，可作为泄漏预警信息，但不具备与实际泄漏点位直接一一对应的确定性。因此，将此类检测信号定义为“泄漏信息点”。













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对燃气泄漏检测设备的配置原则及性能指标作出规定，以确保设备满足现场检测工作要求，并保障检测工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3.0.2 本条明确检测前勘察现场选定检测方案及设备设施配置。
3.0.3从事泄漏检测与评估的人员，应具备燃气基础知识、泄漏扩散原理、安全防护理论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专业知识。泄漏检测人员还应熟练掌握检测技术方法及仪器设备的操作流程。














4 检测仪器
4.1性能
4.1.1 本条规定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应具备的基本性能要求，以保障检测工作的准确性与作业效率。
4.2选型要求
4.2.1 本条规定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的选型应综合考虑燃气介质种类、用户规模、设备类型、功能需求及有效检测距离等因素，确保选型科学、适用，满足现场检测的实际需要。













5 泄漏检测
5.1 一般规定
5.1.1 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在使用前应进行自检，确认其激光发射、信号接收、数据处理及报警提示等功能处于正常状态。
5.1.2 使用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进行户外检测时，宜选择在白天进行，避开恶劣天气，以便操作人员观察检测环境、辨识疑似泄漏位置，并保障检测过程的安全与数据可靠性。
5.1.3 采用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实施远距离检测时，应在仪器有效测量范围内操作，以保证激光信号的稳定性与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避免因超出有效距离导致误报或漏检。
5.1.4 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发出报警信号时，不得仅依据该检测结果直接判定泄漏点位置，应采用其他检测方法进行复核确认，确保泄漏点定位准确可靠。
5.2 用户检测
5.2.1 本条明确使用激光燃气泄漏检测仪前，应对检测现场环境进行勘查，重点评估楼栋间距、检测点位布置及激光照射角度，确保激光束有效覆盖待测区域上部空间，避免因建筑物遮挡或角度不当形成检测盲区，保证检测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5.2.2 本条明确检测范围及设备设施，检测采样点数量及时间要求。
5.2.3 本条明确检测结果符合对应特征信息时，应进行复测及增加采样点数量。
5.2.4 本条明确检测记录信息内容及归档保存。


6 泄漏评估
6.0.1 本条规定不同类型用户燃气安全评估单元的划分原则，有助于科学、系统地开展燃气安全评估。
6.0.2 本条明确非居用户评估区域范围。
6.0.3本条提出泄漏信息点危险等级划分的要求。我国判定燃气危险性的指标均以爆炸下限 20%确定，所以分级的依据也是以爆炸下限的 20%为依据。
6.0.4本条提出评估单元危险等级划分的要求。将检出泄漏信息点危险等级划分完毕之后，依据其危险等级及数量，对评估单元的危险等级进行划分。划分依据暂时是结合实际检测经验得出。
6.0.5 本条规定泄漏检测后通过评估与整改的分级要求，企业依据评估结论开展后续工作，消除泄漏隐患，提升用户管道安全性。








7 检测记录
7.0.1 本条规定检测记录应包含的基本内容，便于后续复查、数据分析及事故追溯。
7.0.3 本条依据《城镇燃气管网泄漏检测技术规程》（CJJT 215）6.0.3条规定编制，明确泄漏检测记录的保存方式和期限，有助于检测数据的有效管理与历史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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